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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举报人家里（白关镇选青村杨家村组

靠近大马路旁）的水井水质不好，水井

距离河边二三十米，河流上游有一家

唐人神养殖场，举报人反映有污水流

入河里。之前反映这个问题后，相关

部门于 5 月 11 号、12 号、15 号、16 号对

水井进行过四次实地检测，但未见检

测报告。

紫苑江岸小区门口公交车充电桩的电

流声及倒车发出的噪声扰民。

炎陵县沔渡村苍背村砖下组的邵宏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排放大量废气，产

生恶臭，并且噪音扰民。2024 年 5 月

市环保局回复村民这个厂的检测完全

达标，烟囱排的不是烟，而是水蒸气。

但该厂到目前为止都未安装远程排污

监控设备，也未公布过所排污染物名

称、排放方式、排放总量等数据。

龙兴纸厂于 2009 年为了扩大生产线

从贝水村四组搬迁至六组一个山冲

里，占用良田十余亩，距村庄一公里。

1. 纸厂为了减少成本，在夜间把污水

直接排入溪流后流入江中，灌溉的良

田土壤碱性严重，江中污垢沉积严重，

江边臭气冲天，鱼类无法存活。经过

污水流域的地方，老百姓的地下泉水

井水被污染。

2. 纸厂建在两座山的夹缝中上方，浓

烟污染周边村庄。

3.纸厂的废料原本都是运到贝水村七

组山冲一口鱼塘，现在租赁贝水村六

组山场堆放垃圾，距纸厂上方 200 米

左右，现垃圾成山。

株洲市醴陵市国瓷街道石段村张湾

组，违规开办洗砂场，经营 4 年以来小

溪流河道污染严重。

2019 年至 2023 年，木鱼山存在以治理

山体滑坡、灾害治理为由盗挖国家矿

产资源石英砂的现象，导致山体破坏，

水土流失严重。2023 年下半年，木鱼

山规划在山顶建设烟花鞭炮仓库，存

在继续盗挖石英砂的隐患。目前，烟

花鞭炮仓库现处审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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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核实，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1. 反映唐人神养殖场污水排入河流导致附近村民水井水质不好不属实。5

月 27日，经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芦淞分局执法人员核查，该信访件反映的情况

与第二批 D3HN202405100011 号、第四批 D3HN202405120042 号、第八批

D3HN202405160003号、第九批 X3HN202405170140号信访件反映的问题基

本相同。前期经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芦淞分局、芦淞区农业农村局、芦淞区疾

控中心等单位全面调查，以及省、市、区相关部门对企业外排废水和周边农

户水井水质进行抽样检测，结果显示均达标。

2. 反映相关部门对水井进行过四次实地检测，但未向村民公布检测报告属

实。

经调查核实，反映问题属实。

经调查核实，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1.邵洪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排放大量废气，产生恶臭，并且噪声扰民基

本属实。5月 27日株洲市生态环境局炎陵分局等单位现场核查时，企业未生

产。经了解，该企业主要是对炎陵县竹制品加工产业产生的废竹屑进行综

合利用生产机制炭，企业制棒、炭化等生产环节产生的废气经焚烧炉二次燃

烧-布袋除尘设施-水雾除尘设施-高压静电除尘设施-20 米排气筒排放。

排放总许可量为：颗粒物 5.86t/a、二氧化硫 1.24t/a、氮氧化物 1.77t/a；噪声标

准限值昼间 60dB(A)、夜间 50dB(A)。由于产品的特殊性（机制炭），即使企业

达标排放，生产过程也有臭（炭）味产生，在天气不好或气压较低时臭（炭）味

会更加明显。现场检查发现该企业水雾除尘及高压静电除尘设施存在“跑

冒滴漏”痕迹；厂外新增竹屑破碎设备一套，未采取防尘降噪措施，存在噪声

扰民问题；同时该企业还存在环保设施运行台账不规范的问题。因该企业

目前停产，未对该企业的废气、噪声进行检测。

2.2024 年 5 月市环保局回复村民这个厂的检测完全达标，烟囱排的不是烟，

而是水蒸气部分属实。经核实，2024年 5月株洲市生态环境局炎陵分局未接

到过村民对该企业的投诉，也未就此给村民进行官方回复。对于企业建成

投产以后接到的村民信访投诉，生态环境部门及当地政府都及时进行了调

查处理和回复，并对企业的废气、噪声和臭气浓度进行了监测，监测报告显

示废气、噪声和臭气浓度均达到国家相关排放标准。查阅企业 2024 年一季

度自行监测和株洲市生态环境局炎陵分局 2023年 12月对企业的执法监测报

告，监测数据均显示废气、噪声达到国家相关排放标准。

3. 该厂到目前为止都未安装远程排污监控设备，也未公布过所排污染物名

称、排放方式、排放总量等数据部分属实。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快重点

行业重点地区的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工作的通知》（环办环监〔2017〕61

号）规定：“烟囱/烟道直径小于 1米，或者不满足技术规范规定的测量点位离

烟道壁距离不小于 1米要求的，排气筒结构、强度、安全等难以满足技术规范

对监测平台安装以及参比方法采样孔的相关要求的”，可暂不安装自动监测

设备。该企业烟囱直径小于 1米，因此该企业可暂不安装自动监测设备。查

阅该企业排污许可证等台账资料，按要求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

对污染物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总量等数据进行了公示。

经调查核实，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1.茶陵县火田镇贝水村龙兴纸业占用良田十余亩不属实。2009年，根据全县

造纸行业专项整治，龙兴纸业从贝水村七组搬迁至六组，距离贝水村村庄 1

公里左右，并于 2009 年办理了土地证，经茶陵县自然资源局现场测量核实、

套合，该公司目前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未占用良田；

2.纸厂在夜间把污水直接排入溪流后流入江中，江中污垢沉积严重，江边臭

气冲天，鱼类无法存活不属实。根据企业近年来的自行监测报告、在线监测

数据以及日常监督，外排废水未发现超标排污行为，也未发现企业存在夜间

偷排废水现象。根据现场核查情况，外排口下游受纳水体贝水水质较为清

澈、无臭气、有鱼类活动，沿河有居民正在垂钓，江中底部为正常的砂石及鹅

卵石，未发现企业的特征性污泥。

3.灌溉的良田土壤碱性严重，经过污水流域的地方，老百姓的地下泉水井水

被污染有待进一步核实。根据现场核查，企业下游及受纳水体贝水旁农田

有村民正在耕作，贝水附近 2 口在用井水清澈无异味，为进一步核实井水及

土壤是否污染，已于 5月 27日对贝水附近井水、下游农田土壤进行采样，结果

预计于 6月 10日出具，待检测报告出具后作下一步判定和处理。

4.浓烟污染周边村庄不属实。该企业两边为山体，位于山谷，但是企业 3 台

合计 13蒸吨/小时的锅炉均采用薪柴为燃料，并按照环评要求配套建设了废

气处理设施，根据自行监测数据显示锅炉废气均为达标排放。

5.厂区废料等工业固体废物堆放不符合环保要求属实。

经调查核实，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1.株洲市醴陵市国瓷街道石段村张湾组违规开办洗砂场属实。

2.经营 4 年以来小溪流河道污染严重部分属实。该非法洗砂场未办理任何

手续，未配套建设抑制扬尘、废水处理等污染防治设施，在生产过程中，对附

近小溪存在一定污染。2023 年 6 月 27 日，该洗砂场已被依法取缔关停。

2024年 5月 27日现场检查时，未发现该洗砂场存在生产痕迹，裸露黄土已复

绿且树苗长势良好。2024年 5月 29日对该洗砂场附近小溪上、中、下游进行

采样检测，结果显示为地表水质 III类标准。综上，洗砂场经营时对河道造成

影响属实，但河道污染严重不属实。

经调查核实，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1.2019年至 2023年，木鱼山存在以治理山体滑坡、灾害治理为由盗挖国家矿

产资源石英砂的现象，导致山体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属实。

2.2023 年下半年，木鱼山规划在山顶建设烟花鞭炮仓库，存在继续盗挖石英

砂的隐患不属实。汇庆烟花鞭炮销售有限公司，拟在木鱼山新建烟花仓

库。该公司办理了林地、农用地转非等用地手续，正在完善环保手续。该项

目正在进行土地平整，在土方开挖施工过程中发现该处存在矿产资源，根据

《醴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有效处置建设工程项目范围内剩余矿产资源

工作（试行）的通知》规定，2024 年 4 月 26 日，醴陵市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

召开了专题会议，明确该企业基建工程与剩余矿产资源处置流程同步进行，

醴陵市自然资源局严格按照程序迅速推动招拍挂流程处置剩余矿产资源，

经公共交易平台公开招标明确处置单位。在中标单位进场前，汇庆烟花鞭

炮销售有限公司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施工，并对矿产资源暂行处置，不

得再行转包分包 ，且销售对象必须为合法有证企业，相关凭证妥善保管。待

中标单位进场后，汇庆烟花鞭炮销售有限公司与中标单位妥善解决处置资

源有关问题，不存在继续偷挖石英砂的隐患。

3.目前，烟花鞭炮仓库现处审批阶段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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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时 将 水 井 检 测

报 告 向 当 地 村 民

公开，取得群众认

可。

避免噪音扰民，确

保 附 近 居 民 的 正

常生活。

加 大 企 业 监 管 执

法力度，督促企业

不 断 完 善 污 染 防

治措施，加强环保

设 施 的 运 行 管 理

和维护，确保外排

污 染 物 做 到 持 续

稳 定 达 标 。 同 时

做好群众工作，争

取 群 众 的 理 解 和

支持。

完成废水、废气处

理系统优化升级；

规范暂存、处置一

般固废。

加强日常监管，确

保 对 周 边 环 境 不

产生影响。

1. 土 方 开 挖 施 工

区、进出道路安装

喷淋降尘措施。

2. 完 成 水 土 保 持

方 案 编 制 及 审 批

手续，做好水土保

持防治措施，防止

出 现 水 土 流 失 现

象。

处理和整改情况

处理情况：

由芦淞区环保、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及时回应群众合理

诉求，将水井水质检测结果向当地村民进行公布。

整改情况：

5月 27日晚，芦淞区政府及时组织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芦

淞分局、农业农村局、水文局、疾控中心、国胜检测公司

等单位到白关镇选青村，与当地村民代表召开座谈会，

现场公布了井水水样检测结果，面对面答疑解惑，并取

得群众认可。

处理情况：

1.要求公交公司关闭公交车辆“倒车请注意”的外放音，

确保车辆倒车时无噪音扰民。

2.对该处充电桩充电噪音进行有效降噪处理，降低充电

噪音对小区住户的影响。

整改情况：

公交公司正在调整关闭车辆“倒车请注意”的外放音，委

托第三方环保公司制定整改方案，对充电桩进行有效降

噪处理。

处理情况：

1. 对企业下达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其对水雾除尘及

高压静电除尘设施进行全面排查检修，防止“跑冒滴漏”

现象，同时，为便于周边群众知晓企业排污状况，要求企

业在厂外设置环保信息公开栏，企业污染物名称、排放

方式、排放总量等信息进行公示。

2.指导企业规范设置和填写环保设施运行台账。

3. 要求企业对厂外的竹屑破碎设备进行拆除和场地清

理。

4. 待企业生产后，第一时间对企业的废气、噪声进行检

测，并进行公示。

整改情况：

1.企业正在对设备进行全面检修，同时在厂外设置了对

外环保信息公开栏，公示了企业污染物名称、排放方式、

排放总量等信息。

2.已完成厂外的竹屑破碎设备的拆除和场地清理。

3.已指导企业规范设置和填写环保设施运行台账。

处理情况：

1. 立案查处。针对企业炉渣污泥等固体废物防护措施

不到位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2.督促整改。4 月份“未督先查、未督先改”专项行动中

对该企业进行了全面核查，针对企业废水、废气处理设

施老化的问题，茶陵县生环委办制定了《株洲市龙兴纸

业有限公司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方案》，要求企业从

完善企业环境保护制度、推进污水处理设施升级改造、

完善废气治理设施、强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等方面

落实整改工作。

3.强化监管。成立工作专班，督促企业按要求完成整改

事项，压实企业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环保

管理制度，确保各项整改工作有序推进。

整改情况：

1. 针对企业炉渣污泥等固体废物防护措施不到位的违

法行为目前已完成初步调查，并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

行为决定书》，要求企业对锅炉渣、污泥等一般固废进行

清理，并建设规范化的固废堆场。企业正在制定相应的

整改方案。

2. 因周边烟花企业正在全面整治，导致产品积压，企业

于 5月 8日开始自行停产至今，并于 5月 1日聘请三方资

质单位制定了废水、废气处理优化升级整改方案。废水

废气升级改造相关设备已采购送至厂区正在安装中，预

计 7月 30日前完成。

3.生态环境部门和属地政府派专人定期巡查，监督企业

严格按照废水废气升级改造方案进行整改。

处理情况：

1.2021 年 8月 20日，自然资源部门对砂场非法占地进行

立案调查，9 月 20 日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退

还土地并罚款 17700元。

2.2023 年 6月 27日，组织相关部门对该砂场依法取缔关

停。

3.2023 年 12 月自然资源部门已委托公司制定生态修复

方案。

4.2024 年 5 月 27 日复核时，裸露黄土已进行复绿，树苗

长势良好。

整改情况：

已依法关停取缔，并落实生态修复措施。

处理情况：

1.下达《株洲市生态环境局醴陵分局现场监察文书》，要

求汇庆烟花鞭炮销售有限公司在施工区和进出道路安

装抑尘设施。

2.2024 年 4月 25日，醴陵市水利局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

书，要求汇庆烟花鞭炮销售有限公司办理水土保持方案

审批手续并落实水土保持防治措施，防止出现水土流失

现象。

3. 目前，该公司正在办理环评手续，要求其在未完成环

评审批之前不得开工建设厂房。

整改情况：

1.汇庆烟花鞭炮销售有限公司（仓储项目）已停工，待抑

尘设施安装到位后再恢复施工。

2.水土流失问题正在整改推进中。

是否
办结

已办

结

未办

结

阶段

性办

结

未办

结

已办

结

未办

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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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批 2024年 5月 27日）


